
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：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立科技”或“发行人”）首次公开发

行不超过1,76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申请经深圳

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获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证监许可[2021]2601号文予以注册。本

次发行的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证券”

或“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”）。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“本立科技”，股票代码为

“301065”。 

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

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（以下简称“网上发行”）的方式进行，全部为

新股，不转让老股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,768

万股，发行价格为42.50元/股。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,768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总量

的100%。 

  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6日（T+2日）结束。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提供的数据，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

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，结果如下： 

1、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（股）：17,655,161 

2、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（元）：750,344,342.50 

3、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（股）：24,839 

4、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（元）：1,055,657.50 

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，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

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包销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4,839股，包

销金额为1,055,657.50元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包销比例为0.14%。 

2021年9月8日（T+4日）,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

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，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，将包销



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指定证券账户。 

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，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（主

承销商）联系。具体联系方式如下：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：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0-19层 

电话：0755-23930449 

联系人：资本市场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发行人：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：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 9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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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：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1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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